青年百億海外圓夢基金計畫-夢，你來做 臺，國家來搭
海外翱翔組-圓夢機會實施計畫
114年7月8日修正
114年11月13日修正
115年3月16日奉核
1、 摘要表
提案計畫名稱：_____________________
提案單位名稱：_____________________ 
[bookmark: _heading=h.8uk5kykkudxq]     聯絡人及聯絡方式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
	名額
	國家及城市
	合作組織、機關(構)、
單位
	圓夢期間
	主題類別

	(青年見習名額，
不含隨行業師)
	
	
	
	(請參考開發原則所列主題類別)

	圓夢計畫內容規劃
與合作機構配合事項
	是否為過去辦理過之案件
	青年申請資格
	預估經費

	1. 內容規劃：
2. 配合事項：
	1. □新辦理之案件。
2. □持續辦理之案件。
辦理年度：
□114年度
□115年度
執行成效：_____________
	

	(請以新台幣填寫總經費)



2、 名額、申請對象與資格
(1) 名額：X名
(2) 資格：
1. 具中華民國國籍之18歲至30歲青年。（15-未滿18歲，提案單位得依案件屬性與實際需求規劃）。
2. 合作組織、機關（構）或單位所要求的資格條件，如語文能力、專業背景等。（青年申請資格不宜太過嚴苛，另因本計畫是提供給全國15-30歲之青年，申請資格若有要求語言能力、專業背景等請標註必要條件或是優先條件，將於書面審時進行篩選。(例：CEFR語言能力參考指標-英語能力B2高階級優先、日文JLPT N2、有5年以上音樂表演經驗優先等)。
3. 進行青年資格審查時，若計畫中有弱勢保障名額請提前敘明，並避免錄取青年過度集中於同一場域。(含學校、縣市、區域等)
4. 青年需自備專業設備（如相機、筆記型電腦、廚具、專業服裝等，本計畫獎助項目不含設備購置）。
3、 辦理期程
116年O月O日至O月O日。(註：15天(含)以上至6個月，並請依開發原則所敘，評估簽證辦理行政作業及錄取名單、公布時間等，最遲須於117年2月29日前回國。)
4、 辦理地點(請詳述預計規劃青年前往圓夢的國家、城市及地點，亦務必詳述合作組織/機構等地點說明)
(1) 青年前往圓夢的國家、城市及地點：
(2) 合作組織/機關(構)/單位詳述：
(3) 合作組織/機關(構)/單位官網連結：
註：預計合作之國際組織條件如下：
· 該組織設立目的與我國政策方向一致。
· 該組織具有國際影響力。
· 可提供青年至少15天(含)以上見習或培訓研習機會。
· 對臺灣較為友善且與各部會保持聯繫。
· 臺灣民間組織長期參與活動且該民間組織與部會關係良好。
5、 行前培訓：請說明次數、暫定期程、內容、執行形式；行前培訓次數／天數，以不超過2天(16小時)為佳。
6、 見習內容(見習期間1個月以內，請提供每日內容規劃；見習期間超過1個月，請提供每週內容規劃。見習內容請詳實具體，文化參訪僅能於假日進行)
	日期
	見習內容
	地點
	授課講師或業師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
7、 生活管理及輔導
(1) 保險費及醫療事宜。
(2) 輔導及追蹤。
8、 預期效益
(1) 返國後成果發表或分享等規劃及要求。
(2) 其他KPI或歸國時對社會之貢獻。
9、 其他注意事項
(1) 簽證申請：請依規定敘明辦理赴(國家)簽證（請務必依見習期間說明是否須辦理簽證及簽證類型），見習計畫如為長期見習期程，見習天數之設定建議須少於赴(國家)簽證入境停留天數7天，預留青年彈性離境時間，避免簽證到期壓力。
(2) 青年若未能依據計畫學習經輔導未改善者，或未能遵守管理及輔導情節嚴重者，或違反當地國相關法令者，得予以終止本計畫提早返國，並追回相關補助款。
10、 經費需求(以下為範例，生活費可參考「中央政府各機關派赴國外各地區出差人員生活費日支數額表」；其他費用編列標準則可參考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：https://reurl.cc/zDGVvN)。
	經費項目
	單價
(新臺幣)
	人數/次數(包含隨行人員)
	總價
(新臺幣)
	支用內容
	本項經費是否撥由青年自行辦理

	機票
(含隨行業師)
	50,000元
	1人
	50,000元
	須以台灣及見習城市兩地之來回經濟艙等費用（請依市場行情編列）
	V(青年自理，青年獲得獎勵金後，由青年自行訂購機票)

	生活費(含食宿、當地交通)，必須內含5%青年零用金，並請於支用內容註明零用金金額
	300,000元
	1人
	300,000元
	包含餐費、住宿費及當地交通費。
(1) 必須內含5%青年零用金，並請於支用內容註明零用金金額，並需提供生活費計算公式以利審核。
(2) 餐費、當地大眾運輸交通及雜費可免附單據，惟住宿費、當地租車費、當地包車費及當地跨國或跨區交通費，仍須提供單據。(生活費請參考「中央政府各機關派赴國外各地區出差人員生活費日支數額表」進行編列，第16日起至第30日按「中央政府各機關派赴國外各地區出差人員生活費日支數額表」該地區生活費日支數額75%為上限，第31日起至第90日按該地區生活費日支數額50%為上限，第91日起按該地區生活費日支數額25%為上限，往、返飛行期間按該地區生活費日支數額30%編列)
	X(提案單位辦理，提案單位獲得獎勵金後，撥付青年自理相關費用給予獲選青年)

	會議/活動/參訪機構註冊報名相關費用
	12,000元
	5場
	60,000元
	須明列各會議/活動/參訪機構註冊報名相關費用之支用單價，並應檢附單據。
	X(提案單位辦理，提案單位獲得獎勵金後，繳交給合作單位)

	保險費
	1,000元
	1人
	1,000元
	投保至少200至300萬元意外險及20至50萬元海外醫療險。(請依市場行情投保，於臺灣投保完成再行出發)
	V(青年自理)

	講師鐘點費
	1,000元
	2人
	2,000元
	行前培訓講師費用每位講師每次1,000-2,000元(內聘1,000元，外聘2,000元)
	X(提案單位辦理，提案單位獲得獎勵金後，繳交給合作單位)

	印刷費
	10,000元
	一式
	10,000元
	辦理本方案所需文件印刷及裝訂費用等(以總經費1%為上限)
	X(提案單位辦理，提案單位獲得獎勵金後，繳交給合作單位)

	業師諮詢、輔導、指導費
	2,000元
	2次
	4,000元
	業師輔導指導每位青年每次1,000-2,000元（期程為1個月內者每週追蹤輔導1次，1個月以上者每2週追蹤輔導紀錄1次；另可視需求於出發前及返國後一個月內，各編列一次）。
	X(提案單位辦理，提案單位獲得獎勵金後，繳交給合作單位)

	場地使用費
	30,000元
	一式
	30,000元
	執行本方案所需之場地租借費用（包含海外及國內行前培訓），須明列各場地使用之支用單價。
	X(提案單位辦理，提案單位獲得獎勵金後，繳交給合作單位)

	設備使用費
	20,000元
	一式
	20,000元
	執行本方案所分攤之電腦、儀器設備或軟體使用費用（包含海外及國內行前培訓）僅限租賃，不得採購置辦理。
	X(提案單位辦理，提案單位獲得獎勵金後，繳交給合作單位)

	簽證費
	4,000元
	一人
	4,000元
	須明定執行本專案所需之簽證類型及簽證辦理費用。
	V(青年自理)

	翻譯費
	8,000
	一天
	8,000元
	見習課堂上如有專業翻譯/口譯之確切必要性，以每日至多一位為原則，並請補充支用說明並核實編列；翻譯/口譯費之編列原則為以其必要需求時數/天數進行編列，一天編列上限為新台幣 8,000 元
	X(提案單位辦理，提案單位獲得獎勵金後，繳交給合作單位)

	其他與雜支
	10,000元
	一式
	10,000元
	執行本方案所需負擔之行政管理費，以總經費3%為上限。
	X(提案單位辦理，提案單位獲得獎勵金後，繳交給合作單位)

	行政管理費
	10,000元
	一式
	10,000元
	例如郵資、翻譯費用或其他必要費用等(以總經費3%為上限)。
	X(提案單位辦理，提案單位獲得獎勵金後，繳交給合作單位)

	合計
	共509,000元
＊經費合計總金額須可整除總青年名額人數(不含業師人數)。


*註：提案單位需提報經費檢核表及相關單據，確保經費逐項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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